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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黄丙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杏萍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镜和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

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4,049,793,745.14 4,132,355,751.42 -2.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370,623,915.80 2,351,488,206.80 0.81%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70,022,313.26 -42.35% 1,597,864,488.48 -29.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8,228,372.77 -73.00% 48,261,308.33 -51.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9,960,507.45 -84.59% 33,293,046.70 -63.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47,526,762.35 101.97% 209,490,910.14 833.9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9 -72.86% 0.050 -51.4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9 -72.86% 0.050 -5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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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7% 下降 2.09 个百分点 2.04% 下降 2.22 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234,085.15
主要是本期处置固定资产和报

废损失。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1,330,639.06

主要是本期确认广州航运物流

业企业奖励扶持资金 573.85 万

元、广州国际航运中心集装箱运

输扶持资金 285.91 万元、高新

技术企业树标提质扶持资金

155.64 万元、省重点立项市级资

助 100.00 万元和 2020 年支持

工业及批发业复工复产稳定发

展的扶持 95.00 万元。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

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

的投资收益 

716,220.82 -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290,826.37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02,869.61 -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187,974.22
主要为本期收到的银行理财产

品收益。 

减：所得税影响额 858,895.82 -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067,287.48 - 

合计 14,968,261.63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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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87,79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东省广新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75% 258,760,512 0 - -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46% 14,157,600 0 - -

#石日超 境内自然人 0.85% 8,230,000 0 - -

广东恒阔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5% 6,300,000 0 - -

#曹仕美 境内自然人 0.55% 5,335,000 0 - -

#张敬兵 境内自然人 0.41% 4,011,700 0 - -

#陈伟玉 境内自然人 0.27% 2,575,454 0 - -

#卓辽志 境内自然人 0.22% 2,100,000 0 - -

#丁华根 境内自然人 0.21% 2,017,800 0 - -

#焦峰 境内自然人 0.21% 1,989,500 0 - -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58,760,512 人民币普通股 258,760,51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4,157,600 人民币普通股 14,157,600

#石日超 8,2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230,000

广东恒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300,000

#曹仕美 5,335,000 人民币普通股 5,335,000

#张敬兵 4,011,700 人民币普通股 4,011,700

#陈伟玉 2,575,454 人民币普通股 2,575,454

#卓辽志 2,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00,000

#丁华根 2,017,800 人民币普通股 2,017,800

#焦峰 1,989,500 人民币普通股 1,989,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前10名股东中，控股股东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新控股集团”）

与其他股东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是否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上述股东中，广新控股集团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58,760,512 股，通过融资融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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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说明（如有） 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0 股；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公司股份 14,157,600 股，通过融资融券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0 股；石日超通过

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0 股，通过融资融券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8,230,000 股；

广东恒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6,300,000 股，通过融资融券投

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0 股；曹仕美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95,000 股，通过

融资融券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5,240,000 股；张敬兵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

份 120,000 股，通过融资融券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891,700 股；陈伟玉通过

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份53,600股，通过融资融券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2,521,854

股；卓辽志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0 股，通过融资融券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

份 2,100,000 股；丁华根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0 股，通过融资融券投资者信用账

户持有公司股份 2,017,800 股；焦峰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680,000 股，通过融资

融券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309,500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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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交易性金融资产比期初增加9,889.68万元，主要是本期公司于银行购买的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2.应收票据比期初减少100.00%，主要是本期公司应收票据到期收回款项所致； 

3.预付账款比期初增加45.51%，主要是本期公司增加以预付货款方式采购原材料所致； 

4.在建工程比期初增加161.38%，主要是本期公司高速节能婴用基材项目投入增加所致； 

5.合同负债比期初增加115.58%，主要是本期公司预收客户货款增加所致； 

6.应交税费比期初增加278.88%，主要是本期公司应交企业所得税、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较期初增加所致； 

7.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比期初减少49.74%，主要是本期公司偿还到期部分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所致； 

8.其他流动负债比期初减少99.38%，主要是本期公司偿还1亿元超短期融资券所致； 

9.长期借款比期初增加62.40%，主要是本期公司根据融资市场成本变化调整筹资结构，增加长期借款所致； 

10.年初至报告期末，税金及附加同比减少83.18%，主要是上期原全资子公司佛山市合盈置业有限公司结转收入和确认税金

及附加所致； 

11.年初至报告期末，销售费用同比减少44.20%，主要是上期原全资子公司佛山市合盈置业有限公司确认营销服务费所致； 

12.年初至报告期末，其他收益同比增加52.02%，主要是本期公司确认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13.年初至报告期末，投资收益同比增加71.16%，主要是本期公司对部分联营企业的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14.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同比增加71.62万元，主要是本期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期末公允价值变动增加所致； 

15.年初至报告期末,  资产处置收益同比增加14.61万元，主要是本期公司非流动资产处置收益增加所致； 

16.年初至报告期末，营业外收支净额同比增加94.30万元，主要是本期公司非流动资产报废损失减少所致； 

17.年初至报告期末，所得税费用同比减少78.09%，主要是上期原全资子公司佛山市合盈置业有限公司结转收入和确认所得

税费用所致； 

18.年初至报告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同比减少51.69%，主要是上期原全资子公司佛山市合盈置业有限公司房

地产销售结转收入和确认利润，佛山市合盈置业有限公司已于上年年末退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报告期内公司总体经营保持

平稳； 

19.年初至报告期末，支付的各项税费同比减少66.78%，主要是上期原全资子公司佛山市合盈置业有限公司支付的增值税和

土地增值税所致； 

20.年初至报告期末，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833.99%，主要是上期原全资子公司佛山市合盈置业有限公司支

付工程款和服务费用所致； 

21.年初至报告期末，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322.90%，主要是本期收到联营业企业的分红款增加所致； 

22.年初至报告期末，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而收回的现金净额同比减少67.37%，主要是本期公司收到处

置非流动资产收入减少所致；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6 

23.年初至报告期末，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增加122.20%，主要是本期公司高速节能婴用基

材项目和口罩生产项目投入增加所致； 

24.年初至报告期末，借款所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39.36%，主要是公司本期根据融资市场成本变化调整筹资结构，长期借款

增加所致； 

25.年初至报告期末，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40.34%，主要是公司本期根据融资市场成本变化调整筹资结构，偿还短

期借款和超短期融资券所致； 

26.年初至报告期末，收到及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发生变化，主要是由于公司开具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

的保证金变动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终止新能源汽车动力锂离子电池及系统项目 

2020年5月15日，公司二〇二〇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终止投资建设新能源汽车动力锂离子电池及

系统项目的议案》，决定终止投资建设新能源汽车动力锂离子电池及系统项目。（详见公司于2020年5月16日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上发布的相关公告）。截至本报告披露日，项目公司广东省佛塑新能源有限公司正在进行清算工作。 

 

（2）公司组建成立纳米复合材料研究开发中心 

为了发挥公司新材料产业优势，积极履行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和担当，加大公共卫生应急物资关键材料研发生产，公司组

建成立纳米复合材料研究开发中心，加强与相关科研院所进行产学研合作，加大膜材料投资孵化力度，积极开展专用滤材、

石墨烯纳米复合材料、可重复使用口罩材料等的研发和产业化，提升“平战结合”的公共卫生应急物资和医疗物资的重要材料

的供给能力，着力形成公司新的增长点。 

       2020年6月24日，纳米复合材料研究开发中心在公司工程技术开发中心挂牌成立。纳米复合材料研究开发中心现有纳

米纤维制造装备（静电纺丝）、纳米粉体及浆料制造装备（研磨分散）、纳米材料前驱体制装备（化学合成、水热反应）、

纳米复合材料制造装备（涂层、复合、蒸镀）等试验设备，初步建立静电纺丝室、化学合成室、纳米组装室、纳米复合室、

理化实验室及性能测试中心。现已成功试制出纳米纤维膜产品并应用于口罩的生产，纳米纤维膜产品用于口罩的过滤材料，

具有透气阻力小、过滤效率高等特点，透气阻力只有熔喷布约一半，过滤性能可达到医用口罩相关的标准。组建成立纳米复

合材料研究开发中心，符合公司“新材料-高分子材料”产业发展定位，有利于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发挥新材料产业优势，做

大做强新材料产业，提升核心竞争力，推动公司持续发展。本事项不会对公司本年度财务和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纳米纤维膜及相应的高透气口罩已正常生产销售，公司与华南理工大学就抗菌型纳米纤维膜进一步

合作研究。 

 

（3）华韩公司投资建设高速节能婴用基材项目 

     2018年7月18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佛山华韩卫生材料有限公司投资

建设高速节能婴用基材项目的议案》。华韩公司投资建设高速节能婴用基材项目，主要生产低克重印刷透气薄膜，产品可用

于婴儿纸尿裤、妇女卫生用品、医疗防护用品等领域。项目总投资12,885.4万元，其中本公司投资金额2,369.33万元，按本项

目设备要求规划设计在本公司所属的佛山三水工业园建设厂房，建成后按市场化原则租赁给华韩公司使用；华韩公司投资

10,516.07万元，用于生产设备投资等。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新增低克重印刷透气薄膜4,800吨/年。（项目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8年7月19日披露的公告）。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厂房基建已完成验收，正在进行配套工程施工，吹膜设备及第一台印刷

设备进入试生产阶段，第二台印刷设备已开始安装，各项工作按计划推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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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 2020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15,254.70 10,446.9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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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5,254.70 10,446.9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黄丙娣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 

 


